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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政府采购合同 
（服务类） 

 

 

项目名称: 威海市环翠区 2025 年国土绿化项目     

合同编号: SDGP371002000202502000076A_001  

计划编号: 37100200010900120250014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采 购 人: 威海市环翠区林业发展中心  

供 应 商： 威海恒森景观绿化有限公司  

采购代理机构: 山东坤泰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 

 

签订时间：二〇二五年一十月二十四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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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 同  书 

本合同于2025 年 10 月 24 日由甲（指采购人，下同）、乙（指

供应商，下同）双方共同签订。 

经甲方委托威海市环翠区2025 年国土绿化项目（项目名称）在

国内以公开招标方式进行采购。经甲方按照评审报告中推荐的中标候

选人顺序确定乙方为 A包：威海市环翠区 2025 年国土绿化项目（嵩

山街道+桥头镇）中标人。甲、乙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

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以及本项目的规定，

达成合同如下： 

一、合同的组成部分 

1.中标通知书 

2.本合同书 

3.乙方在评审过程中补充或澄清的文件 

4.招标文件 

5.乙方的投标文件 

上述文件相互补充，合同各方必须予以遵守执行。 

二、合同标的 

本合同标的为：威海市环翠区 2025 年国土绿化项目（嵩山街道+

桥头镇），具体详见附件报价明细表。 

三、合同价款及形式 

本合同暂定总价款为人民币贰佰零贰万伍仟柒佰元柒角整

（¥2025700.70 元）。 

四、服务要求、质量及专利权 

1.服务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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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建设规模与内容： 

序号 建设内容 抚育方式 项目区 面积（亩） 

1 
森林抚育 

疏伐+修枝 嵩山街道 1806 

2 疏伐+卫生伐+修枝 桥头镇 5102 

合计 6908 

（2）作业区域 

位于环翠区嵩山街道、桥头镇2个镇（街道）河北村等19个村

（社区），面积6908 亩。主要以赤松、黑松、麻栎、刺槐为优势种

的混交林为主，龄组为中幼龄林。大部分区域林间密度大，林木竞争

激烈，出现挤压生长现象；还有部分区域近年来受自然灾害的影响，

导致部分林木枯损死亡，林内卫生条件差。 

（3）采取的技术措施 

①疏伐 

在林分郁闭后的幼龄林或中龄林阶段，当林木间关系从互助互利

生长开始向互抑互害竞争转变后进行的抚育采伐。伐除密度过大、生

长不良的林木，间密留匀、去劣留优，进一步调整林分树种和空间结

构，为目标树或保留木留出适宜的营养空间。 

主要伐除对象为胸径 6厘米及以下生长状况较差的林木。采伐后

的树桩高度不高于5厘米。 

②卫生伐 

在遭受自然灾害的林分中，主要伐除对象为林内的濒死木和枯立

木。采伐后的树桩高度不高于5厘米。 

③修枝 



 

4 

 

通过修枝除去林冠下部已枯死或濒临枯死枝条及部分活枝，从而

调节、控制通风与透光，给树木生长发育创造适宜条件。 

采取平切的作业方法，由下而上进行修枝，防止伤害树干韧皮部

与木质部，修除枯死枝至活枝层，修枝要紧贴树干进行，防止死节形

成；对于麻栎多叉干，保留长势旺盛、干形较好的主干，修除长势偏

弱、干形弯曲的枝干。修枝应在晚秋或冬季进行，强度不宜过大，幼

龄林修枝高度不超过树高的 1/3，中龄林修枝高度不超过树高的 1/2。 

④剩余物清理 

抚育作业剩余物应按照森林有害生物防治、森林防火、环境保护

等要求，采取适当方式予以处理。 

本次抚育后，要及时将可利用的木材运走，同时清理抚育后林内

剩余物，全部运出，统一集中处理。 

（4）作业区管理保护 

项目施工期间与项目施工完成后，要加强森林资源的保护工作，

做好森林防火、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。施工单位，要在作业区林缘

和附近交通道路设置宣传条幅，在项目区入口设置标志牌明确管护制

度。对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分类处理，避免将废弃物随意丢

弃，以免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。 

（5）安全生产 

为参与作业的职工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装备，如安全帽、防护眼

镜、防护手套等。定期对职工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，增强职工的安全

意识和操作技能。在作业过程中，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，提醒职

工注意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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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使用的机械设备进行定期维护和保养，确保其处于良好的工作

状态。在使用机械设备时，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，避免发生安

全事故。 

制定应急预案，明确应急处理流程和责任人。定期组织应急演练，

提高职工的应急处理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。在发生安全事故时，及时

启动应急预案，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置，防止事故扩大和蔓延。 

（6）森林防火 

针对所有参与施工作业的工作人员，必须开展深入的防灭火知识

教育与培训。严禁携带火种进入作业区域。严禁在林中吸烟、使用明

火等可能引发火灾的行为，确保每位员工都充分认识到火灾的严重性

和防火的重要性。在作业区域内，严格禁止使用明火。定期清理机械

设备表面的油污，防止其因高温或明火而引发火灾。在为机械加油时，

应确保加油点周围 3米内无任何可燃物质，确保加油过程的安全。机

械的排气、点火或产生高温的系统，应安装必要的防火装置或采取其

他有效的防火措施，以降低火灾风险。 

一旦发生火情，必须立即停止所有作业活动，并采取迅速而有效

的灭火措施。同时，必须立即向相关部门报告火情，以便及时获得专

业的救援和支持。在处理火情时，应对火情的危险性进行充分评估，

确保所有参与灭火的人员的人身安全。 

（7）其他未规定的要求适用国家、行业以及地方规范、标准和

规程以及作业设计文件的要求，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采购人的相关管

理要求。 

2.乙方应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、乙方投标文件及乙方在评审

过程中做出的澄清、说明或者补正内容提供服务。上述文件没有要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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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或要求、承诺不明确、不完整的，甲方在合理的范围内有权向乙

方进一步提出要求，乙方应当继续做出承诺并履行。 

3.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其提供的标的物

或标的物的任何一部分时，免受第三方提起的侵犯其专利权、商标权、

著作权或其他产权纠纷，否则由乙方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 

五、服务地点及双方联系方式 

服务地点：甲方指定地点； 

甲方联系人：鲍传凯；联系电话：0631-5222218。 

乙方联系人：鲁晓威；联系电话：13255663636。 

六、交付时间 

交付时间：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。 

七、验收 

1.乙方提供的服务必须符合国家、省、市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，

且满足本项目相关需求。 

2.提供服务前及服务过程中，乙方认为某些事项需要甲方提供必

要的配合措施，应当在合理的时间内，以书面的形式通知甲方，甲方

同意后，应当以书面的形式回复乙方。如果乙方未作书面通知，由此

而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乙方承担；反之，如果甲方未按照其承诺提供配

合，则造成的损失均由甲方承担。 

3.甲方不定期组织人员对项目施工作业情况进行检查，对存在问

题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，由乙方限期整改至符合甲方要求。 

4.乙方每次服务期满后向甲方发出项目验收建议，甲方应在 7个

工作日内启动验收。验收严格按照鲁财采〔2021〕25 号《山东省政

府采购履约验收管理办法》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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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应对服务的成果定期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验。甲方有权根据

检验结果要求乙方立即更换或者提出索赔要求。检验合格后，由甲方

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，作为付款凭据之一。 

八、《验收书》的签署 

1.验收后，甲方应当对验收小组出具的验收意见进行确认，并形

成《验收书》。 

2.除涉密情形外，甲方在验收意见确认后在“中国山东政府采购

网”公开验收意见。 

九、付款 

（1）本合同以人民币付款。 

（2）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生效并具备实施条件后5个工作日内

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%；项目完成验收合格且甲方出具标明“验收合

格”的《验收书》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5%，剩余款项于项目审计完

成后一次性付清。甲方每次付款前，乙方应向甲方出具等额的正规税

务发票，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。乙方必须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提供

本单位税务发票，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供的发票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款

项。未能通过验收的，甲方不予支付相应合同价款，已经支付的，甲

方有权要求返还。 

（3）付款按以下资信办理 

收 款 人：威海恒森景观绿化有限公司 

开户银行：山东威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银行账号：9100110100142050006925 

联 系 人：鲁晓威 

联系电话：1325566363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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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   址:山东省威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威建新村-9号-8 

十、服务承诺： 

1.根据甲方需要，乙方应派技术人员现场服务，处理现场出现的

技术问题。 

2.乙方要保证提供优质的后续服务，其服务必须达到或超过投标

文件中的承诺。 

3.乙方应严格履行其在该项目的投标文件中所作出的承诺。 

十一、变更、修改及转让： 

乙方应严格按照该项目招标文件和其所提交的投标文件相关承

诺内容提供服务，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外，乙方不得与甲方擅自就

合同标的的内容、质量、服务或验收时间、技术要求以及其他的合同

条款进行变更、修改；不得部分或者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。 

十二、合同解除： 

乙方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以及违反其他有关规定而应解除

合同的，除承担违约责任外，将向其发出书面通知，解除本合同。 

十三、违约责任的承担： 

1.乙方违反第六条交付时间规定或未按合同约定内容提供相应

的服务，每逾期一日按照合同总金额的 3‰向甲方交纳违约金，不足

一日，按一日计算（下同）。 

2.乙方违反第四条服务要求、质量及专利权第一款的约定而降低

标准或者违反第十一条变更、修改及转让的约定的，由此而造成逾期

的，按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交纳违约金。 

3.因甲方原因延期验收的，每延期一日按照延期验收部分合同价

款的 3‰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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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由于违约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，违约方按照实际损失向守约方

承担赔偿责任。 

5.由于乙方违约而可能出现其服务（产品）等被甲方使用的情形，

其所遭受的损失甲方不需要负责或者承担。 

6.上述违约责任除“不可抗力”外，“不可抗力”是指不能预见、

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，如：战争、严重火灾、洪水、台风、

地震等事件。 

十四、争议解决： 

1.合同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，解决执行本合同中所发生的或与本

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如协商不成，可向签约地点的人民法院提起诉

讼。 

2.在诉讼期间，本合同无争议的部分应继续执行。 

十五、合同生效 

本合同由各方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。 

十六、签约地点： 

威海市环翠区。 

十七、其他 

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,补充协议作

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,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 

甲    方：威海市环翠区林业发展中心 乙    方：威海恒森景观绿化有限公司 

单位盖章: 

 

法定代表人（依法登记的负责人）或授

权代表（签字或盖章）: 

单位盖章: 

 

法定代表人（依法登记的负责人）或授

权代表（签字或盖章）: 

 



 

10 

 

附件： 

报价明细表 

乡镇/ 

街道 

建设

内容 

面积

（亩） 

抚育方

式 

采伐株

数（株） 

单价 

（元/

株） 

合价 

（元） 

嵩山街

道 

森林

抚育 
1806 

疏伐 10195 16.8 171276.00  

修枝 60722 5.9 358259.80  

桥头镇 
森林

抚育 
5102 

疏伐 28356 16.8 476380.80  

卫生伐 229 23.8 5450.20  

修枝 171921 5.9 
1014333.9

0  

合计 6908 / / / 
2025700.7

0 

 


